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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5項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點： 
一、有本條例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一點： 
（一）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二）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 
（三）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第十款至第十六款或第二項。 
（四）第四十條。 
（五）第四十二條。 
（六）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七）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八）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九）第四十八條。 
（十）第四十九條。 
（十一）第五十條第二款或第三款。 
（十二）第五十三條第二項。 
（十三）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車。 
（十四）在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禁止臨時停車之處所停車。 
（十五）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在消防栓之前停車或第二項。 
（十六）第五十六條之一。 
（十七）第六十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十八）第九十二條第七項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5項 

二、有本條例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二點： 
（一）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二）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 
（三）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第二款 
           或第七款。 
（四）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七款或第 
           九款。 
（五）第三十四條。 
（六）第三十五條之一。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6-8項 

三、有本條例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 
（一）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二）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或第三項。 
（三）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四）第五十三條之一。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5項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記違規點數三
點。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汽車有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或第
三十三條應予記點情形者，除依第五項各款予以記點外，並加
記違規點數一點。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日起，初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
一年之駕駛人，依第五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記違規點數者，
加記違規點數一點。 



違規記點條文一覽表 

1點 違規事由 備註 

（一）第三十條
之一第一項。 

行駛道路車輛機件、設備 、附著物不穩妥或脫落者 
新手+1 
新增點數 

（二）第三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或
第二項。 

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
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新手+1 
新增點數 

（三）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五款、第六款、
第八款、第十款
至第十六款或第
二項。 

三、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五、站立乘客。 
六、不依規定使用燈光。 
八、違規減速、臨時停車或停車。 
十、未依施工之安全設施指示行駛。 
十一、裝置貨物未依規定覆蓋、捆紮。 
十二、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車。 
十三、進入或行駛禁止通行之路段。 
十四、連續密集按鳴喇叭、變換燈光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 
十五、行駛中向車外丟棄物品或廢棄物。 
十六、輪胎胎紋深度不符規定。 
行駛高、快速公路，利用內側車道超車後，如有安全距離未駛回原車道 ，
致堵塞超車道行車 

營業車+1 
新手+1 
原1點 

（四）第四十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最低時速 
新手+1 
原1點 

（五）第四十二
條。 

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 
新手+1 
新增點數 

（六）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

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不減速慢行 
新手+1 
新增點數 



1點 違規事由 備註 

（七）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一、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二、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 
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四、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五、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 
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七、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不讓已進入圓環之車輛先行。 
八、行經多車道之圓環，不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九、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少線道車不讓多線道車先行。車道數相同時，左方
車不讓右方車先行。 
十、起駛前，不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 
十一、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
號，在後跟隨急駛，或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 
十二、任意駛出邊線，或任意跨越兩條車道行駛。 
十三、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 
十四、遇幼童專用車、校車、教練車不依規定禮讓，或減速慢行。 
十五、行經無號誌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規定或標誌、標線指示。 
十六、占用自行車專用道。 
十七、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燈光，不依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 
十八、行經設有停車再開標誌、停標字或閃光紅燈號誌之交岔路口，不依規定停讓。 
 

新手+1 
原1點 

（八）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 

一、駕車行經設有彎道、險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道路施工地段超
車。 
二、在學校、醫院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處所、地段或對面有來車交會或前
行車連貫二輛以上超車。 
三、在前行車之右側超車，或超車時未保持適當之間隔，或未行至安全距離即行駛入
原行路線。 

新手+1 
原1點 

（九）第四十八條。 

轉彎或變換車道不依規定 
一、不注意來、往行人，或轉彎前未減速慢行。 
二、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三、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彎。 
四、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 
五、道路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在慢車道上左轉彎或在快車道右轉彎。但另
設有標誌、標線或號誌管制者，應依其指示行駛。 
六、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七、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占用最內側或最外側或專用車道。 

新手+1 
原1點 



1點 違規事由 備註 

（十）第四十九條。 

迴車不依規定 
一、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或隧道標誌之路段迴
車。 
二、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
或禁止變換車道線之路段迴車。 
三、在禁止左轉路段迴車。 
四、行經圓環路口，不繞行圓環迴車。 
五、迴車前，未依規定暫停，顯示左轉燈光，或不注意來、
往車輛、行人，仍擅自迴轉。 

新手+1 
原1點 

（十一）第五十條第
二款或第三款。 

二、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光，或倒車時不注意其他車輛或
行人。 
三、大型汽車無人在後指引時，不先測明車後有足夠之地
位，或促使行人避讓。 

新手+1 
新增點數 

（十二）第五十三條
第二項。 

汽車駕駛人，行經 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 路口紅燈右轉行
為 

新手+1 
改1點(原3點) 

（十三）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四款不依順行
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
車。 

一、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人行道、行人穿
越道、快車道臨時停車。 
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車出、
入口五公尺內臨時停車。 
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
靠路邊，或併排臨時停車。 
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併排臨時停車。 

新手+1 
新增點數 

（十四）在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禁止臨時停
車之處所停車。 

一、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人行道、行人穿
越道、快車道臨時停車。 
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車出、
入口五公尺內臨時停車。 
禁止臨時停車之處所停車。 

新手+1 
新增點數 



1點 違規事由 備註 

（十五）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第三款在消防栓之
前停車或第二項。 

消防栓之前停車。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 

新手+1 
新增點數 

（十六）第五十六條之
一。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或停車時，駕駛人或乘客未依規 定開啟
或關閉車門因而肇事 

新手+1 
新增點數 

（十七）第六十條第二
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
人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新手+1 
原1點 

（十八）第九十二條第
七項 

550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高速公路違反規定 
一、行駛未經公告允許之路段。 
二、未依公告允許時段規定行駛。 
三、領有駕駛執照，未符合第二項規定。 
四、同車道併駛、超車，或未依規定使用路肩。 
五、未依規定附載人員或物品。 
六、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新手+1 
新增點數 



3點 違規事由 備註 

（一）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 

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 
三、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
道。 
四、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 
五、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 
六、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迴車、倒車、逆向行駛。 

原3點 

（二）第四十四條第二
項或第三項。 

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
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三、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遇
有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不暫停讓視覺功
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新增點數 

（三）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 

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 原3點 

（四）第五十三條之一。
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岔路口闖
紅燈及紅燈右轉 

原3點 

違反本條例肇事致人受
傷 

違反本條例肇事致人受傷   


